
重點提示: 

 建議優先以系統自動重新計價的方式更改。 

 適用台灣出發或已推行全新經濟艙票價地區出發之機票(可透過 GDS

系統自動計價系統查詢)。 

 全新經濟艙推出開始，Fare Basis 中的第 3、4 碼，將顯示~21，

~31，~41 區分三種不同票價種類，分別為輕便(Light)、標準

(Essential)和彈性(Flex)，不同以往以 RBD(訂位艙等)區分票價種類。 

例如：VA21PNTR，VA31PNTR，VA41PNTR。 

 更改機票時，依 Fare Note 選擇最佳票價，重新計價的票價需等於

或高於全新經濟艙票價之原票價種類。 

例如：原為標準(Essential)票價，依 Fare Note 選擇最最佳票價時，

如規定須等於或高於，則更改時不能選擇輕便(Light)票價，因輕便

(Light)票價低於標準(Essential)票價。 

 改票手續費(Change)：以更改之計價航段(Fare Basis)為標準，但如

去回程皆更改，則手續費金額須取較高者。 

 其他，請參照票價表 8.1。 

 


